
GB 2716-2018 植物油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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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案例

4月1日，央视新闻频道王牌栏目《每周质量

报告》曝光了食用调和油乱象，一石激起千

层浪，从财经媒体到大小自媒体均纷纷转载，

节目中“底线是“吃不死人,不是地沟油”一语点

燃了消费者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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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标准等解读材料

发布时间：2018-06-22

02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发布时间： 2018-0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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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716-2018

标准

01

公告

02 监管

03

专项监督抽查

以风险防控的的视角学习《GB 2716-2018》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
标识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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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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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发布时间：2018-06-21

实施时间：2018-12-2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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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GB 2716-2005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GB 7102.1-2003 

食用植物油煎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

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

作废时间：

2018-12-21

作废时间：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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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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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具有产品正常的色泽、透

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

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GB 2716-2005 GB 7102.1-2003 GB 2716-2018

1、细化了感官要求，修改了感官检测方法

具有正常煎炸各种食品过程

中植物油的色泽、气味和滋

味，并且无异味、杂质和残

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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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GB 2716-2018

2、修改了植物原油酸价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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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价要求：

GB/T 23347-2009 中级初榨橄榄油要求 ≤4.0mg/g，

GB 2716-2018中要求≤3mg/g，新标准对酸价的要求更严格。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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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GB 2716-2005

3、删除了酸价过氧化值的备注

GB/T 1534 、GB/T 1535、GB/T 1536、GB/T 1537、GB/T 8233… 强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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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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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GB 2716-2005

4、修改了食用植物油溶剂残留量的标准要求

GB 27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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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GB 7101.2-2003

5、调整煎炸过程中食用植物油指标

新增：棉籽油的游离棉酚 ≤2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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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GB 2716-2018

6、限值索引至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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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7、检测方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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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8、新增了食用植物调和油命名和标签标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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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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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食用调和油名称

食用调和油配比

关于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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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食用植物油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以及

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标注。食用植物油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生产经营者对

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内容负责。

法律法规及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GB 7718

GB 28050

GB 2716

产品执行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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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食用植物油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以及相

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标注。食用植物油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生产经营者对其提

供的标签、说明书内容负责。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食品标签标识类投诉举报案件办理的指导意见》

——成食药办[2017]215号

1、对于标签、说明内容的“真实性 ”，谁“标注”谁负责。（生产者、经营者）

2、经营的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法定要求，食品经营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形式审查义务，即《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

3、经营由食品生产者提供标签标识的食品，满足法定条件的食品经营者可以免于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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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1、真实属性

食用植物油的名称应当反映食用植物油的真实属性

食品名称

真实属性

方式一：专用名称

国标、行标、地标规定名称。 —— GB 7718

比如：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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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食品名称

2、单一品种食用植物油

应当使用该种食用植物油的规范名称，不得掺有其他品种油脂。

比如：花生油、菜籽油、橄榄油…

食品名称 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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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食品名称

3、食用调和油

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用植物油调配制成的食用油脂，产品名称应当依据《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GB 2716—2018）的规定，标注为“食用植物调和油”，并

在标签上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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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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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前提：符合GB7718及相关规定要求

在哪里标识：配料表中或配料表的临近部位

字体大小：不小于配料标示的字号

标识方式：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或其它类似表意相同的标示方式

a.大豆油（50g/100g）、玉米油（30g/100g）、菜籽油（20g/100g）；

b.大豆油（50%）、玉米油（30%）、菜籽油（20%）；

c.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添加比例为5:3:2。

食用植物油的比例 怎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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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比例 ≤ 5% 的食用植物油，允许相对误差为±10%

配料比例＞5%的食用植物油，允许相对误差为±5%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食用植物油的比例 关于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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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用植物调和油，可以选择在食

品标签、随附文件、说明书、合同或文件中注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例。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生产者

其他生产者

餐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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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关于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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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食品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 《农业部869号公告-1-2007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签的标识》…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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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食品

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

1、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

2、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

3、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

4、棉花种子

5、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

1.标识管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要在包装上标明转基因标识

2. “转基因××加工品（制成品）”、“加工原料为转基因××”

转基因××加工品（制成品）

加工原料为转基因××

3.非转基因。仅针对目录中、市面上有售的转基因生物，但禁

止使用更健康、更安全等误导性广告词

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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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用植物油应当按照规定在标签、说明书上显著标示。对我国未批准

进口用作加工原料且未批准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

作物及其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标签、说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字样。

涉及转基因：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和棉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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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 鼓励标识
鼓励在食用植物调和油标签标识中注明产品中大于2%脂肪酸组成的名

称和含量（总脂肪酸的质量分数）。

在哪里标识：

独立于营养成分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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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项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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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项监督检查

自2018年12月21日起，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组织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监督

检查，重点检查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植物油料（包括植物原油）采购记录、生产记录、

财务记录。发现标签不符合规定、记录造假、投料和成品物料不平衡的，要依法进行

处罚。所有案件的行政处罚既要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也要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各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制定专项检查工作方

案，确保按时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检查情况于2019年1月31日前报送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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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

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

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产品不合格处罚——《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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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不合格处罚——《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一）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三）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未按规定进行标示；

（四）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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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项监督检查

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应当依法如实记录采购、使用的植物油料（包括植

物原油）的品种和数量，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期限不得

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

• 采购记录及凭证

• 生产用料记录

• 财务记录

生产企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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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项监督检查

生产企业怎么做 ？

样品检测（原材料、成品） 标签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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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六条 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

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

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经营者怎么做 ？

关于专项监督检查

进货查验等义务生产者提供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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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期

关于专项监督检查

企业在2018年12月21日之前依法生产的食用

植物油允许销售到保质期结束。中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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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成都成龙大道1666号经开科技孵化园B1栋1号
楼1层、3层
电话：028-68351819 68351829
邮箱：info@zatest.com 
网址：http://www.zatest.com/

西安办事处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101号金品会展世界城（金品
国际）1单元11617室
电话：13980508250

新疆乌鲁木齐办事处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农大东路311号新疆农业大学高层10
区2号楼801室
电话：0991-8789076
手机：13609991238 

新疆伊犁州办事处
地址：伊宁市奶牛场伊犁州体校对面门面房
电话：0999-8325286
手机：18095934580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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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THANKS
谢谢观看

演讲人：梁菡峪
2018年11月14日

诚信

责任 共赢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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